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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 
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各市应急管理局，

中央在皖和省属有关企业： 

为认真做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全稳定工作，按照省

委、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有关批示精神，现就加强当前安全防范

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结合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

于切实加强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（安委办明电〔2019〕14

号，附后）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要持续排查安全隐患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全省统一部署，

以“防风险、保安全、迎大庆”为主线，持续开展“1+6+N”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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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。即日起，各级各部门都要采取“四

不两直”方式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隐

患大起底，查盲点、查漏洞、查弱项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并

确保精准处置到位。 

二要盯紧看牢重点领域。应急管理部门要抓好化工园区、危

化品企业风险排查“两个导则”宣贯实施，10 月底前完成全省危

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建设。持续开展非煤矿山、

有限空间、冶金煤气等执法检查，防范重大事故风险。充分发挥

各级安委会办公室作用，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煤矿、道路交通、建

筑施工、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安全治理。 

三要有效应对自然灾害。当前“七下八上”的主汛期虽然已经

过去，但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，自然灾害的突发性、反常性、

不可预见性日益凸显，据气象部门预报，9 月份还将迎来一次台

风，各地要时刻绷紧应急这根弦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要毫不放松

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坚持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继

续保持高度警惕，克服消极懈怠情绪，强化工作部署，严肃救灾

纪律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气象、水利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加

强分析研判，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，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和基层

群防群治，严防小灾造成大祸。前期受灾严重的地区，要全力以

赴做好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和灾区恢复重建工作，尽快实现水、路、

电、通讯“四通”，加快倒损房屋重建，确保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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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任务，保障受灾群众安全过冬、温暖过冬。 

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值守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和突

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，严格落实 24 小时在岗值守和领导带班制

度。要着力提高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时效和质量，较大以上的自然

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信息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省应急管理

厅。加强领导干部外出审批报备工作，严格落实请假报告制度。强

化应急处置指挥领导，事故发生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规定第一时

间赶赴事故现场。提高舆情应对能力，把握好各类信息发布的时、

度、效。要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省应急厅将不定期

抽查，对应急值守不力、迟报、漏报和瞒报的予以通报批评；对造

成严重后果的，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 

附件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切实加强当前 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

 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

2019 年 9 月 9 日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，省委办公厅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省政府

办公厅、省政协办公厅。 


